
花十几万元改装车辆，
被交警查获

外观黑色车漆经过烤漆工艺处理全部

替换成了鲜亮的绿色，车辆引擎盖被改装

成了透明材质能一眼看到发动机外壳，两

侧的后翼车窗被加装了特殊材质，连骏马

LOGO也被改成了“眼镜蛇”……在柯桥

交警大队柯南中队的停车场内，这辆经过

大面积改装的福特野马跑车着实吸引

眼球。

“这辆改装车，我们已经盯了三四天

了。”柯南中队中队长俞建良说，夜间在辖

区内，呼啸而过的跑车及有些改装车轰鸣

的马达声此起彼伏，严重影响了附近居民

的正常生活。前些日子，这辆经过改装过

的福特野马“炸街”后，很快就进入交警的

视线。随后，经过视频监控追踪，交警确定

了该车辆的停靠位置，并于4月9日上午

将车和车辆所有人江某带回了中队。江某

承认了改装行为，并表示光是车辆的改装

费就花了10多万元。目前，交警正在对这

起非法改装行为做进一步处理。

大多数改装行为都是违法的

改装车，顾名思义，就是对原出厂车型

进行更换、增减配件或改变外观等操作。

据了解，目前，国内改装车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指专门生产改装汽车的厂家，用国家

鉴定合格的发动机、底盘或总成，重新设

计、改装与原车型不同的汽车；二是已领有

牌照的汽车，为了某种使用目的，在原车总

成的基础上，做一些技术改造。而现在较

为普遍的是第二种改装形式。

那么，改装车是否合法呢？柯桥交警

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我国道具交通

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绝大部分改装行为都

属于违法行为，如改排气管、改刹车、改轮

胎等，开改装车上路当然也属于违法行

为。而且机动车的结构都经过制造厂家的

严格计算，随意改装存在安全隐患。”他表

示，一方面，非法改装车车主常常存在超

速、飙车等危险行为，另一方面，非法改装

车自身也会出现不少隐患。比如，非法进

行“油改汽”或改造电路，容易留下火灾隐

患，甚至造成车辆自燃；若改变车辆的底盘

结构、轮胎、悬架、刹车系统，将会影响车辆

的制动、平衡，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此外，

非法改装车上路行驶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保险公司也很可能拒绝理赔，车主权益得

不到保障。而且，非法改装车一旦被查获，

交警部门还将依法对车主进行处罚，在年

检时也无法通过。

该负责人说，只有一种常见的改装是

可以的，那就是改颜色，但仍需要及时备

案。“如果车主想要改汽车颜色，必须使用

油漆，颜色改完后需带上机动车登记证书

和行驶证到车管所对车子进行查验，经查

验合格后再到相关窗口办理变更登记手

续。”甚至，从严格意义上说，车辆外观与车

管所登记的车辆照片不符都是不可以的，

哪怕只是在车上张贴文字、图案等贴纸也

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样会对于其他驾驶员

的视线造成一定影响，存在安全隐患。

交警提醒广大车主，不要为了一时的

“酷炫”“拉风”而改装车辆，这样既是违法

行为，又非常不安全。

想私自给爱车换个样升个级？
别乱改装，弄不好就犯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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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提醒

以案说法法治漫画

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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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杨 黄杜娟

曾因寻衅滋事被适用缓刑，缓刑

期内无证驾驶，为躲避交警检查，行

经路口时加速左转弯，结果连撞2辆

二轮电动车和 1辆自行车后逃离现

场。近日，潘某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被宁海县检察院批准

逮捕。

90后宁海小伙潘某因犯寻衅滋事

罪于去年4月被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今年

3月25日16时许，宁海城区交通已进

入下班高峰期，潘某驾车至宁海县某

路口时，为躲避交警检查，竟不顾斑马

线上车辆、行人的安全，加大油门违规

左转弯，径直撞倒了2辆电动车和1辆

自行车，并慌忙驾车从非机动车道逃

逸。万幸的是，3名车主尚未构成轻微

伤，车辆也只是轻微受损。

案发后，宁海县交警大队民警查

获肇事车辆，但肇事驾驶员已不知所

踪。在车主和家人的极力劝说下，潘

某最终到交警大队投案自首。4月2

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以潘某涉嫌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检察院

提请审查逮捕。

“因为我没有机动车驾驶证，看到

前面有交警在执勤，害怕被抓住，就左

转弯想逃避检查。”潘某交代：“我现在

还在缓刑期间，如果无证驾驶再被处

罚的话就要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

了。”

检察官表示，潘某为逃避检查，不

顾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违反交通规则

临时变道，并肆意冲撞人行横道上的

过往人群，撞倒3车3人后逃离现场，

其行为已经构成对公共安全的现实危

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触犯了

刑法第114条之规定，涉嫌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面临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潘某系缓刑考验期内再犯

罪，根据刑法第77条规定，被宣告缓

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

新罪或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

罪没有判决的，应当撤销缓刑，对新犯

的罪或者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

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合并执行。这

意味着，潘某起码要面临3年以上有期

徒刑（实刑）的处罚。

降价
在降低门票价格同时，加强对交通车、缆车、游船、停车等服

务价格监管；不得只降淡季价格，不降旺季价格……近日，有关

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尚未出台降价措施的政府定价管理景区，全

面开展门票定价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价格评估工作，切实降低

偏高门票价格水平。

曹一

想套野味解馋
“吃”出牢狱之灾

通讯员 陈金泉

4月10日上午，岱山县法院当庭判决了一起

涉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被告人

黎某因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同时，他还

要赔偿国家自然资源损失15000元。

黎某今年52岁，在岱山打工多年。2017年

底，他在秀山乡石井潭村附近山上砍柴时，看到

有像鹿的小动物跑过，随即起了猎捕之心。说干

就干，黎某用自行车轮毂线圈铁丝制成了两个捕

猎套，然后将捕猎套“埋伏”在山上。从那以后，

每隔一天，他就上山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

过了几天，黎某上山时，惊喜地发现一头像

狗大小的“小鹿”被套住了。他摸了摸，“小鹿”的

身体冰凉，已死去多时。黎某高兴地用随身带的

刀子把它剥皮处理后，放进编织袋背下了山，还

炫耀式地拍了张照片。

回到家后，黎某处理完猎物，就去约了一些

老乡，说是第二天中午共享“野味”。不过黎某心

心念念的野味还没吃上，森林公安就收到了举

报，并敲开了他的家门。

经鉴定，黎某猎捕的“小鹿”学名叫河麂，是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黎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

律。这个结果把他吓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一

只“小鹿”竟让自己惹上了官司。

之后，岱山县检察院不仅以涉嫌非法猎捕、

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黎某提起公诉，还

对其提起了公益诉讼。

最终，根据法院判决，黎某被判处拘役三个

月，罚金 1000 元，同时还要缴纳公益赔偿金

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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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王吉奇 许益萍 傅怡青

深夜时刻，寂静的路面传来阵阵轰鸣的汽车噪音，吵得人难以入睡；两车

交会时，改装过的汽车大灯晃得人睁不开眼……这些被部分车主认为“酷炫”

的改装对其他人来说，是一种困扰，也给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数据显示，截至4月初，绍兴柯桥交警大队今年共查处各类非法改装车辆

案件60余起，包括汽车、两轮摩托车等。

缓刑期内无证驾驶
逃避检查连撞三车
面临3年以上实刑


